 






三民文〔2023〕21号                  签发人：李立明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146号提案的答复
姚峥、左锋杰、韩冰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的提案 ”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完善政策配套，健全养老服务机制。我市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河南省养老服务和康养有关政策法规，相继出台了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三个清单”、规范城镇社区（街道）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管理意见、加快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方案、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等级评定实施办法等多项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和康养产业发展的规范性文件，同时，民政部门联合发改部门共同编制了《“十四五”养老服务体系和康养产业规划》，绘就了我市“十四五”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蓝图。此《规划》是“十四五”时期全市高质量发展养老服务体系和康养产业的行动纲领和基本依据，为全市养老服务和康养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bookmark: _Toc130618874]二、聚焦老有所养，加快养老服务设施供给。按照城乡统筹、兜住底线、普惠可及的要求，加快补齐养老服务设施短板，全面提升保障水平。2022年，全市建成县级特困供养机构7个、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2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167个；建成1个市级智慧养老服务综合平台和8个县级智慧养老服务应用平台，老年人入网人数达31万人，全市街道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实现全覆盖，“15分钟养老服务圈”基本形成，市、县（区）、街道、社区四级养老服务体系已建立。2023年，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作被列入市重点民生实事,我市累计投入资金440万元，完成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1300户，超额完成省定任务，完成率达162.5%。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家庭养老床位试点，自主实施家庭养老床位建设1000张。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三年行动计划，全市69所乡镇敬老院全部升级改造完成，今年逐步推动42家（即60%）乡镇特困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转型为区域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三、深化体制创新，提升养老服务品质。探索“以大带小”模式，以义马市泰山寿康公寓为试点，借助地理位置优势带动了周边10家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开展运营服务，让小中心成为大中心的“前哨”，并依托大中心带动小中心，实现互联互通，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探索公建民营模式，通过公开招标、减免租金、购买服务、给予补贴、完善配套等方式，拿出区位优势好、具备规模、功能完善的养老服务设施，让运营商“拎包入住”，先后引进了河南芳华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河南安泰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等省内外知名养老服务企业运营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同时，培育壮大本地虢康养老产业有限公司、中长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寿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为街道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提供高性价比服务；开展会员式养老，通过手机APP、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发展会员，老人及家属免费加入会员，可通过参加社区文体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等获取积分，积分可用于抵扣入住养老机构费用，还可以在原价基础上享受优惠折扣，受到了老年人及家属的欢迎；探索“以医助养、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按照“五医联动”要求，抓实医养结合，全市所有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签订医养结合协议，三级以上医院全部牵头建设医养结合机构。充分发挥三门峡中医药优势，依托卢氏县豫西百草园、灵宝市朱阳杜仲种植示范基地、渑池县天沣农业丹参种植基地等中医药资源，把艾灸体验、药膳食疗、养生保健、慢性病调理等全面融入养老服务。
四、加大财政投入，实现养老事业可持续发展。我市将不低于55%的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金用于支持发展养老事业。同时，建立更加完善的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对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幸福院每年给予2万元运营补贴；对养老服务机构获得等级评定的，按照五级5万元、四级4万元、三级3万元、二级2万元、一级1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补；对入住养老服务机构的老人，按照自理老人每人每月100元、半失能老人每人每月150元、全失能老人每人每月300元的标准发放养老服务补贴，从明确任务、政策扶持、资金投入、财政补贴等方面，大力支持全市养老服务业发展。
五、加强安全监管，优化养老机构发展环境。养老机构备案制实施后，安全监督管理从事前审批和事后监管相结合变成了事中事后监管，我们将联合卫健、市场监管、应急管理、消防等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包含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在内的所有养老机构的安全监督管理，建立健全安全隐患信息抄送制度，严格落实民政部门行业监管责任，消防、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部门的业务监管责任，当地政府属地管理责任和养老机构主体责任，加大养老机构安全设施投入力度，确保我市养老服务行业安全平稳运行。
最后，感谢您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并希望您在以后的工作中多给我们提供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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